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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總務處規章   

壹、總 務 處 章 則 

第一條  總務主任承校長之令，綜理本校總務行政，其職掌如左： 

一、 擬訂或修訂總務處各項章則。 

二、 規劃總務業務之改進與發展。 

三、 計劃自行管制案件與執行考核。 

四、 擬訂本處經費預算。 

五、 分配及調整本處職員工作並隨時監督考核。 

六、 負責本處之查勤工作及考核獎懲之擬議。 

七、 召開總務工作有關總務會議。 

八、 其他有關總務事宜。 

第二條  本處設文書、庶務、出納三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秉承總務主任辦理各該組業務，

其詳細職掌如下： 

一、 文書組 

（一） 文書處理 

1. 本校文書處理規定之擬定與修正。 

2. 印信之典守。 

3. 公文之收發、登記、編號、摘要、分辦等事宜。 

4. 文書之繕發、郵寄文件類別之審查。 

5. 郵遞文件及郵費之登記及管理。 

6. 文件傳遞工作分配管理。 

7. 退稿及歸檔。 

8. 文書期限之規定。 

9. 文書之保密。 

10. 校務會議、行政會報之通知紀錄及司儀。 

11. 全校性之文書業務相關公告事項。 

12. 校長指定或交辦事項之辦理。 

13. 統計公文處理時限資料，造報處理成績月報。 

14. 配合校史室處理大事記。 

15. 其他有關文書事項之辦理。 

16. 本月公文總檢查暨考核獎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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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檔案處理 

1. 檔案管理辦法之擬定與修訂。 

2. 失效文件之銷毀。 

3. 檔案文件之整理裝訂與保管。 

（三） 公文查催 

1. 推行公文登記查詢制度作業之規劃。 

2. 有公文登記查詢制度之改進建議。 

3. 逾期公文之查催及分析。 

4. 每月公文總檢查報表調製。 

（四） 計劃管制 

1. 年度計劃自行列管項目之選定。 

2. 列管作業計劃之建立及陳報。 

3. 列管項目執行進度追蹤月報表之陳報。 

（五） 特定管制 

1. 上級機關或校長交辦或會議會報重要決議案之管制追蹤 

2. 計劃性特定管制案之列管追蹤。 

（六） 其他 

1. 學校資料之填報。 

2. 協助校史室資料之建立及保管。 

3. 學校資料卡之整理與保管。 

二、 庶務管理 

（一） 財物管理 

1. 財產管理規則之擬訂與修正。 

2. 財產增加、減損(含報廢)、移動之登記作業。 

3. 財產之採購作業。 

4. 每月財產折舊月報、增減結存表月報之製作及陳報。 

5. 每年校內全部財產之盤點作業。 

6. 每年定期檢查校內職務宿舍及眷舍使用情形。 

7. 財產減損繳庫之庫存管理。 

（二） 物品管理 

1. 消耗品保管與分發使用及登記。 

2. 物品之採購作業。 

3. 非消耗品增加、減損(含報廢)、移動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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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車輛進出管理：車輛管理辦法之擬定。(校園停車管理及收費要點、校警衛勤

務執行管理作法) 

（四） 校舍管理 

1. 辦公廳所之分配、佈置、設備整潔等事宜。 

2. 電話、水電之管理及檢修。 

3. 環境之佈置、設計、衛生、美化等事宜。 

4. 定期檢查校舍使用損毀情形。 

5. 宿舍管理辦法之訂定與修訂。(教職員宿舍管理規定) 

6. 宿舍設施供應檢修添置或改進等。 

7. 校內電線路燈及水管之檢修。 

8. 教職員宿舍之管理。 

9. 校區植栽綠美化之擬定與實施。 

（五） 安全防護 

1. 安全管理辦法之擬定與修正。(職業安全衛生暨環保、消防管理規章) 

2. 預防災害各項措施。 

3. 管理學校守衛及消防事項。 

4. 災害發生搶救與辦理善後事宜。 

5. 危機處理及緊急通報系統之建立。 

（六） 校園場地管理 

1. 校園場地管理辦法之擬定。(場地使用(租借)管理及人車進出管制作業要點) 

2. 典禮之籌備。 

3. 會場之佈置設備。 

4. 教職員工慶生會、宴會及晚會之協辦。 

5. 其他供應接待事項。 

（七） 工友管理 

1. 擬定工友管理辦法。(學校工友員額管理作業要點) 

2. 辦理工友之僱免、待遇、保險、退撫等事宜。 

3. 工友工作之分配、技能之訓練督導考核。 

（八） 修繕工程 

1. 擬定營繕工程計劃。 

2. 預算編擬及申請事項。 

3. 招標比價訂約事項。 

4. 監督修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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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驗收修繕工程事項。 

（九） 民防 

1. 防空、防震、防護設備之籌劃與維護。 

2. 辦理工程防護業務。 

3. 民防團業務。 

（十） 其他 

1. 協助辦理退休人員及在職亡故教職人員遺族護照。 

2. 定期清運校區廢棄物。 

3. 冷氣使用管理。(教室冷氣機使用管理要點) 

4. 電梯管理。(電梯管理要點) 

5. 監視器管理。(監視錄影系統管理執行作法) 

三、 出納組 

（一） 出納處理 

1. 根據主計室編制之收入傳票，辦理支領、轉帳及庫存。 

2. 填製徵收、代辦、代扣等費用收款收據。 

3. 清點核對收受金額按序登帳。 

4. 核結每日零星收入列登帳冊。 

5. 收入款項按時解繳公庫或銀行。 

（二） 現金支出 

1. 根據會計室編製之支出傳票辦理付款。 

2. 簽發支票，將支票號碼註記在傳票上。 

3. 核結每日支出列登帳票上。 

（三） 薪俸、鐘點之發放 

1. 編製員工薪俸表、及清冊。 

2. 教學組編製兼代課鐘點費清冊，出納發放。 

3. 以劃帳發薪方式，入郵局各受款人帳戶。 

（四）現金、有價證券之保管：保管之現金、票據、有價證券（定存單），每日核算，

並於每月月底核對銀行對帳單、繕製差額解釋表。 

（五）原住民助學金之發放 

1. 註冊組原住民助學金領款清冊之繕製。 

2. 原住民助學金每學期分一次發放。 

（六）學雜費 

1. 繕製學生（含進修學校）學雜費、代收款繳費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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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委託台灣銀行代收學生學雜費，於繳費期限截止日起２０日內轉入本校台銀公

庫帳戶。 

3. 辦理學雜費結算及繳庫。 

（七）其他 

1. 退撫金、互助費、公保費、健保費之扣繳及其清單與計算表之編造。 

2. 員工所得稅之扣繳及有關清單、扣繳憑單印、寄送、及媒體申報。 

3. 結婚、喪亡互助金之代扣轉。 

4. 公教存款、房屋貸款、消費性貸款（學校統一辦理者）之代扣、代繳。 

5. 工讀生助學金之發放。 

6. 獎學金之發放。 

7. 實研組學年學分制重修學分費之收支，出納組發放。 

8. 高職免試入學經費之收支。 

第三條  本處各組設幹事、書記若干人秉承組長辦理各該組業務，均須分層負責。 

第四條  本處職員應本「主動、服務之精神」經辦各組業務。 

第五條  本處職員，如有未盡職責、誤公等情形，得報請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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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總務處工作細則 

一、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第八條設置總務處以總務主任、文書組長、

庶務組長、出納組長、幹事及技士、工若干人組織之，秉承校長之命掌理全校總務事宜。 

二、 總務主任之任務如下： 

（一） 擬定或修改有關總務之一切章則及計劃。 

（二） 規劃校舍營建修繕及分配事項。 

（三） 規劃校具添置修理及分配事項。 

（四） 指導及督促本處職員處理各項事務。 

（五） 核購及核發應用物品。 

（六） 計劃全校消防及守衛事項。 

（七） 簽訂關於修建租賃及購置等合同並保管之。 

（八） 核定校工之獎懲及進退。 

（九） 商同主計主任籌劃各項費用之支配。 

（十） 推行總務會議及其他各項會議有關總務之決議案。 

（十一） 與各處室主任接洽相關之事務。 

（十二） 執行校長交辦事項。 

（十三） 其他有關總務事項。 

三、 文書組組長之任務如下： 

（一） 典守印信。 

（二） 擬辦不屬於各處(室)組之文件。 

（三） 擔任處級以上重要會議紀錄及其決議案之管理事項。 

（四） 協助彙編學校大事記。 

（五） 彙編施政報告及工作計劃。 

（六） 監督保管全校文書檔案。 

（七） 調製有關文書圖表。 

（八） 辦理校長、主任交辦事項。 

（九） 其他有關文書業務之改進事項。 

四、 庶務組組長之任務如下： 

（一） 擬訂或修訂庶務上各種辦法。 

（二） 設計佈置校舍場地及各集會場所。 

（三） 監督校舍建築及修繕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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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管理學校守衛及消防事項。 

（五） 管理校舍清潔及校景美觀事項。 

（六） 掌管校工之分配、考核、訓練，並決定進退及請假事項。 

（七） 監督登記及保管校產校具。 

（八） 督促編造財產目錄及財產增減表。 

（九） 計劃採購學校用品及招標比價。 

（十） 調製有關總務圖表。 

（十一） 監督宿舍申請、配住及管理等事項。 

（十二） 零用金管理。 

（十三） 辦理校長、主任交辦暨教師委託代辦事項。 

（十四） 其他有關庶務事項。 

五、 財產管理幹事之庶務事項如下： 

（一） 校內所有財產及非消耗品之帳務登記及管理。 

（二） 財產折舊表、增減結存表、國有財產目錄等月報之編造及陳報。 

（三） 年度校內財物之盤點作業。 

（四） 職務宿舍申請、配住及管理等事項。 

（五） 眷屬宿舍定期檢查及管理等事項。 

（六） 報廢繳庫財物之庫存管理。 

（七） 校內場地提供使用及租用之管理。 

（八） 督導並監督權校內各單位財物管理情形。 

（九） 其他交辦事項。 

六、 庶務幹事之庶務事項如下： 

（一） 辦理 15萬元以下小額採購案。 

（二） 技工工友差假登記管理。 

（三） 退職技工工友三節慰問金發放。 

（四） 申請請購總務處各項經費項目。 

（五） 協助招標事宜。 

（六） 辦理學校守衛輪值事項。 

（七） 辦理勞工保險及勞工健保。 

（八） 油料管理。 

（九） 總務處消耗品管理。 

（十） 臨時文書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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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其他交辦事項。 

七、 高壓電技士之庶務事項如下： 

（一） 電力檢修維護及申報。 

（二） 消防設施維護及申報。 

（三） 電梯設施維護及管理。 

（四） 勞工安全管理事項。 

（五） 行政電腦維護及管理。 

（六） 水質檢驗事項。 

（七） 建築物耐震安全評估。 

（八） 其他交辦事項。 

八、 出納組組長之任務如下： 

（一） 掌管學校各項公款之收入及支出。 

（二） 保管現金、有價證券、公庫銀行票據、及所有出納之各種單據。 

（三） 登記現金備查簿。 

（四） 依主計室支付傳票開立支票並通知廠商領款，或直接匯款支付。 

（五） 出納組零用金採購金額小於 1萬元教師代墊直接匯款零用金支付。 

（六） 填製各項有關出納之一切憑證與報表。 

（七） 辦理校長、主任交辦事項。 

（八） 其他有關出納事項。 

九、 出納組職員之任務如下： 

（一） 薪資管理系統 

1.發放每月薪資 

2.所得申報 

3.各項鐘點費印領清冊 

4.年終獎金(一月) 、考績獎金(一月)、考核獎金(九月) 、強制休 

（二） 假補助費、休假補助及不休假加班費印領清冊 

（三） 學生繳款收費(一月及七月) 

（四） 原住民生助學金發放(每年二次) 

（五） 代收現金：實習收入、重補修學分費、退休人員健保費及各項應繳回公庫之現金 

十、 本處職員，應按照本校辦公時間上班下班。 

十一、 本處職員請假，除應按照規定手續外，應由主任核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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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本處職員於必要時，應接受校長及主任之指導，不分組別，通力協助工 作。 

十三、 本處職員於學期開始及結束後或招生報名時，雖在例假及寒暑假期間，仍須照常或輪

流辦公。 

十四、 本處職員對於職掌內機密事項，須守秘密。 

十五、 本處職員，未經上級許可，不得將校舍圖形及行政組織情形，人員名冊暨文書等資料

供給他人。 

十六、 本處職員對內對外處理公務，應持公正廉明謙和勤敏之態度。 

十七、 本處職員遇有重要或緊急事項須於限期內趕辦者得提早或延長辦公時間。 

十八、 本細則經總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